
泰安汉威集团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公开-排污信息

一、企业排污信息

主要污染物类别：废水，废气

1.废气

大气主要污染物种类：氯（氯气）,环氧乙烷,颗粒物,三甲胺,非甲烷总烃,硫酸雾,

硫化氢,氨（氨气）,臭气浓度,乙醇,氯化氢,甲酸,二氧化硫,氮氧化物；

大气污染物排放规律：有组织，无组织；

排放口数量：17

排放位置：厂区内，详见下图排放口分布图。

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 部分：有机化工行业

DB37/2801.6-2018，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/2376-2019，有机化工

企业污水处理厂（站）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/3161-2018，

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制药建设项目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-1996，

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6 部分：有机化工行业 DB37/2801.6-2018，山东省锅

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/2374-2018；

2. 废水

废水主要污染物种类：化学需氧量,氨氮（NH3-N）,pH 值,悬浮物,五日生化需氧

量,动植物油,氯化物（以 Cl-计）,全盐量,碘化物,硫酸盐（以 SO42-计）,总氮（以

N计）,总磷（以 P 计）,挥发酚,硫化物

排放方式：排入城镇下水道后进入龙泉水务（泰安）有限公司

排放口数量：1

排放口位置：厂区北侧

执行标准：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(GBT 31962-2015)

龙泉水务（泰安）有限公司进水要求

COD＜450mg/l，氨氮小于 40mg/l。

核定排放总量：未核定



二、排污许可证信息：

1.排污许可证正本

2.排放口分布：



泰安汉威集团废气排放口汇总

排放口编

号
排放口名称 污染物种类

许可排放浓度

限值

（mg/Nm³）

许可排放速率

限值（kg/h）

排放口高

度
备注

DA001 1#合并吸收塔排气筒
氯化氢 100 0.92

25m
三甲胺 60 3.0

DA002 3#合并吸收塔排气口

非甲烷总烃 60 3.0

25m
乙醇 60 3

甲酸 49.5 /

硫酸雾 45 5.7

DA003 2#合并吸收塔排气口 三甲胺 60 3 25m

DA004
三分厂甜菜碱盐酸盐

水浴除尘排气筒
颗粒物 10 3.5 25m

DA005
一分厂氯化胆碱水剂

一期缩合吸收塔
环氧乙烷 60 3 25m

DA006
二分厂氯化胆碱粉剂

一期水膜除尘排气筒
颗粒物 10 3.5 25m

DA007 4#合并吸收塔排气口 三甲胺 60 3 25m

DA008
一分厂氯化胆碱水剂

二期缩合吸收塔
环氧乙烷 60 3.0 25m

DA009
一分厂氯化胆碱水剂

二期浓缩吸收塔排气

口

氯化氢 100 0.26 25m

DA010
二分厂二期干燥 1#水
膜除尘污水站尾气排

气口

氨（氨气） 20 1.0

25m
颗粒物 10 3.5

硫化氢 3 0.1

臭气浓度 800 无量纲 /



DA011
二分厂二期干燥 3#水

膜除尘排气口
颗粒物 10 3.5 25m

DA012
二分厂二期干燥 2#水

膜除尘排气口
颗粒物 10 3.5 25m

DA013 5#合并吸收塔排气口 颗粒物 10 3.5 25m

DA014
五分厂氯气尾气吸收

塔
氯（氯气） 65 0.52 25m

DA015
六分厂硫酸卸车尾气

吸收塔
硫酸雾 45 5.7 25m

DA016 燃气锅炉排气口

二氧化硫 50 /

8m

氮氧化物 100 /

颗粒物 10 /

林格曼黑度 ＜1 级 /

DA0017 燃气导热油炉排气口

二氧化硫 50 /

9m

氮氧化物 100 /

颗粒物 10 /

林格曼黑度 ＜1 级 /


